[bookmark: OLE_LINK17]泗洪县(2026-2027年度)残疾人综合意外险采购项目
更正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8]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JSZC-321324-XSZX-C2025-0017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泗洪县(2026-2027年度)残疾人综合意外险采购项目，首次公告日期：2025年12月17日  
二、更正信息
[bookmark: OLE_LINK6]更正事项：采购文件
[bookmark: _Toc155086566][bookmark: _Toc118461986][bookmark: _Toc104802328][bookmark: _Toc22209]更正内容：第三章  评审方法与评审标准（三、评审方法）
更正前
	评审因素
	分数
	评审标准

	技术响应
	企业核心偿付能力
	12.00
	供应商总公司经审计的2024年度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200%的，得12分；180%≤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200%，得10分；150%≤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180%，得8分；130%≤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150%，得6分；100%≤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130%，得4分；50%≤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100%，得2分；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50%，不得分。注：须提供供应商总公司经审计的2024年度核心偿付能力报告电子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不得分。

	
	就近服务网点
	9.00
	供应商为更好服务好本项目，便捷残疾人就近申请理赔，供应商在本项目服务区域设有分支机构和乡镇（街道）服务网点机构，且各机构均可办理理赔服务。评审共分两项：
1、供应商设有分支机构得 6 分，分支机构指分公司或中心支公司、县级支公司。需提供经中国银保监会（局）批复的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营业执照原件电子件且加盖电子签章，未提供的不得分。
2、供应商每设有一个乡镇（街道）服务网点机构的，得 0.2 分，本项最高得 3分，乡镇（街道）网点指经中国银保监会（局）批复的机构设在乡镇（街道）的营销服务部（或营业部）。
注：分支机构与乡镇（街道）网点不重复得分。

	
	赔偿限额
	11.00
	评标委员会根据响应文件中明细报价表赔偿限额进行评审，共分为7项。以供应商所报赔偿限额等于或大于本项目方案赔偿限额计算。 1、人身意外伤害身故赔偿限额30000元/人，得2分； 2、人身意外伤害残疾根据伤残评定等级（1-10级）确定赔付标准，赔偿限额每人60000元，得2分； 3、附加意外伤害医疗赔偿限额26000元，得2分； 4、因重大疾病发生住院医疗费用自付部分，按70%补偿，补偿限额最高10000元，完全响应的，得1分，不完全响应的，本项不得分； 5、经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首次确诊的重大疾病 28 种（依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与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2020 年修订版）》）赔偿限额 10000元，完全响应的得 1 分，不完全响应的，不得分；采购需求中重大疾病 28 种的基础上，供应商每增加一组重大疾病赔付种类的得 0.5分，最高得 1 分，供应商需提供承诺（承诺格式自拟并加盖供应商公章），未提供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 2 分。6、意外伤害住院津贴、重大疾病住院津贴赔偿限额100元/天/人，最高90天，免赔1天，完全响应的，本项得分1分，不完全响应的，本项不得分；7、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发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外购药除外），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低收入农户大病补充保险账户支付等医保实际报销后，剩余个人自付部分（不含丙类费用），按照起付线10000元，补偿比例50%，限额5000元/人/年予以补偿，完全响应的，得1分，不完全响应的，本项不得分。

	企业经营业绩、信誉
	企业荣誉
	10.00
	供应商自2023年1月1日（时间以表彰文件发文日期或荣誉证书显示日期为准）以来获得县级（含）以上党委政府或其行政主管部门（含领导小组）集体类表彰的，每有一项得2分，最高得10分。
注：1.供应商系统内部获奖荣誉不作为评审依据；供应商必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表彰文件或荣誉证书原件扫描件为准，未提供或提供不全的不得分。
2. 对成交供应商的荣誉随中标（成交）结果公告同步予以公示。

	
	
风险综合评级
	3.00
	供应商总公司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评定风险综合评级:评级为A类（含AAA级、AA级、A级）的得3分，评级为B类（BBB、BB、B）的得1分,评级为CCC级及以下不得分。需提供2024年第4季度C-ROSS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偿付能力监管信息系统截屏加盖供应商公章。

	项目实施方案
	承保服务
	6.00
	供应商提供的承保服务方案：操作模式专业性高，承保服务计划详细有利于被保险人，服务流程清晰，优于采购需求的得6分；承保服务操作模式专业性较高，承保服务计划较详细，服务流程比较清晰，满足采购需求的得4分；承保服务操作模式专业性一般，承保服务计划粗略，服务流程不清晰，基本满足采购需求的得1分；没有内容不得分。

	
	理赔服务
	15.00
	1、建立理赔绿色通道：24小时报案热线和专项服务人员联系方式，其中专项服务人员电话24小时开机（提供号码），承诺的得2分，未承诺的不得分。 
2、理赔专家组及理赔服务措施：有具体的专家组成人员说明及联系方式，能及时联系沟通并且专家组在案件处理上能够提高理赔服务措施，理赔服务措施内容详细具体，能完全体现理赔服务，得6分，有专家组成人员说明及联系方式并且专家组在案件处理上理赔服务措施内容完整，理赔服务措施内容较详细具体，能够完成理赔服务，得4分，有专家组成人员说明及联系方式并且专家组在案件处理上理赔服务措施内容有缺陷，不能具体体现理赔服务，优化后能够完成服务的得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6分。 
3、赴事故现场时间承诺：发生事故后，县内赶赴现场时间不高于1小时，异地不高于2小时；提供承诺的得2分，不提供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2分。 
4、理赔赔款支付时限承诺及相应保障措施：在接到理赔申请后应该详细地告知申请人需要提供的材料，如申请人符合理赔条件，保障措施优于采购需求的并承诺 2 日内理赔到位的得 5分；保障措施基本满足采购需求并承诺 5 日之内理赔到位的得 3分；保障措施不是很完善但优化后满足需求的并承诺 7 日之内理赔到位的得 1分；超过 7 日理赔到位的不得分。以材料不齐等理由拖延赔付，超过时限承诺的，本项不得分。
注：本大项所需承诺（承诺格式自拟）及保障措施均需加盖供应商公章原件电子件，未按要求提供的不得分。 


[bookmark: OLE_LINK13]更正后
	[bookmark: _GoBack]评审因素
	分数
	评审标准

	技术响应
	企业核心偿付能力
	15.00
	供应商总公司经审计的2024年度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200%的，得15分；180%≤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200%，得12分；150%≤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180%，得10分；130%≤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150%，得8分；100%≤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130%，得6分；50%≤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100%，得2分；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50%，不得分。注：须提供供应商总公司经审计的2024年度核心偿付能力报告电子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不得分。

	
	赔偿限额
	19.00
	评标委员会根据响应文件中明细报价表赔偿限额进行评审，共分为7项。以供应商所报赔偿限额等于或大于本项目方案赔偿限额计算。 1、人身意外伤害身故赔偿限额30000元/人，得6分； 2、人身意外伤害残疾根据伤残评定等级（1-10级）确定赔付标准，赔偿限额每人60000元，得6分； 3、附加意外伤害医疗赔偿限额26000元，得2分； 4、因重大疾病发生住院医疗费用自付部分，按70%补偿，补偿限额最高10000元，完全响应的，得1分，不完全响应的，本项不得分； 5、经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首次确诊的重大疾病 28 种（依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与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2020 年修订版）》）赔偿限额 10000元，完全响应的得 1 分，不完全响应的，不得分；采购需求中重大疾病 28 种的基础上，供应商每增加一组重大疾病赔付种类的得 0.5分，最高得 1 分，供应商需提供承诺（承诺格式自拟并加盖供应商公章），未提供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 2 分。6、意外伤害住院津贴、重大疾病住院津贴赔偿限额100元/天/人，最高90天，免赔1天，完全响应的，本项得分1分，不完全响应的，本项不得分；7、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发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外购药除外），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低收入农户大病补充保险账户支付等医保实际报销后，剩余个人自付部分（不含丙类费用），按照起付线10000元，补偿比例50%，限额5000元/人/年予以补偿，完全响应的，得1分，不完全响应的，本项不得分。

	企业经营业绩、信誉

	
风险综合评级
	5.00
	供应商总公司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评定风险综合评级:评级为A类（含AAA级、AA级、A级）的得5分，评级为B类（BBB、BB、B）的得2分,评级为CCC级及以下不得分。需提供2024年第4季度C-ROSS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偿付能力监管信息系统截屏加盖供应商公章。

	项目实施方案
	承保服务
	9.00
	供应商提供的承保服务方案：操作模式专业性高，承保服务计划详细有利于被保险人，服务流程清晰，优于采购需求的得9分；承保服务操作模式专业性较高，承保服务计划较详细，服务流程比较清晰，满足采购需求的得6分；承保服务操作模式专业性一般，承保服务计划粗略，服务流程不清晰，基本满足采购需求的得3分；没有内容不得分。

	
	理赔服务
	18.00
	1、建立理赔绿色通道：24小时报案热线和专项服务人员联系方式，其中专项服务人员电话24小时开机（提供号码），承诺的得3分，未承诺的不得分。 
2、理赔专家组及理赔服务措施：有具体的专家组成人员说明及联系方式，能及时联系沟通并且专家组在案件处理上能够提高理赔服务措施，理赔服务措施内容详细具体，能完全体现理赔服务，得6分，有专家组成人员说明及联系方式并且专家组在案件处理上理赔服务措施内容完整，理赔服务措施内容较详细具体，能够完成理赔服务，得4分，有专家组成人员说明及联系方式并且专家组在案件处理上理赔服务措施内容有缺陷，不能具体体现理赔服务，优化后能够完成服务的得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6分。 
3、赴事故现场时间承诺：发生事故后，县内赶赴现场时间不高于1小时，异地不高于2小时；提供承诺的得3分，不提供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3分。 
4、理赔赔款支付时限承诺及相应保障措施：在接到理赔申请后应该详细地告知申请人需要提供的材料，如申请人符合理赔条件，保障措施优于采购需求的并承诺 2 日内理赔到位的得 6分；保障措施基本满足采购需求并承诺 5 日之内理赔到位的得 3分；保障措施不是很完善但优化后满足需求的并承诺 7 日之内理赔到位的得 1分；超过 7 日理赔到位的不得分。以材料不齐等理由拖延赔付，超过时限承诺的，本项不得分。
注：本大项所需承诺（承诺格式自拟）及保障措施均需加盖供应商公章原件电子件，未按要求提供的不得分。 



更正日期：2025年12月22日
三、其他补充事项
[bookmark: OLE_LINK1]其他内容不变，各投标人及时登录系统下载更正文件，如因投标人未及时下载更正文件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财政部门监督电话：0527-88359233
四、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泗洪县残疾人联合会
地址：泗洪县和谐路7号
联系人：周凯
[bookmark: _Toc28359086][bookmark: _Toc28359009]联系方式：  13852832228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江苏襄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泗洪县洪泽湖大街中央公馆63-202室
联系人：张工 
[bookmark: OLE_LINK64]联系方式：1982584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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